关于做好2019届毕业生教师资格认定的通知

根据三明市教育局明教人〔2019〕72号《三明市教育局关于做好2019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2019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工作将于5月27日起启动，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流程和体检标准有较大变化，请各相关二级学院安排专人负责此项工作，确保符合认定条件的应届毕业生在离校前完成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的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定时间、地点：
1、网上报名：2019年5月27日至6月14日7:00—24:00，法定节假日不开放，参加5月份教师资格面试的成绩公布时间为6月11日，成绩合格且符合其他条件者即可报名认定。
提示：网上报名时现场确认点选择“三明学院”，认定机构：高中（职高）选择“三明市教育局”、初中及以下选择“三明市三元区教育局”。
2、现场确认：
师范类：6月13日至14日，由各二级学院专人确认。
非师范类：6月17日至18日，三元校区博识楼101室。
3审核认定：
2019年6月26日至7月20日（正常上班时间），高中及职高（职专）由三明市教育局认定、初中及以下由三元区教育局负责认定。
二、体检安排：
体检统一安排至三明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体检时间均为指定日期的上午8:00起，体检费标准为：学前教育专业男生420元、女生520元，其他专业男生400元、女生500元。体检前一天请注意休息，勿熬夜，不要饮酒，避免剧烈运动。体检当天需进行采血、B超等检查，请在受检前禁食8-12小时，体检详细注意事项请查看体检表上的体检须知。
师范类：5月20日至24日，各专业时间安排另行通知，体检表按专业统一到三元校区博识楼107领取并缴交体检费。
非师范类：5月27日至30日，体检表直接到中西医结合医院体检科领取并缴交体检费。
[bookmark: _GoBack]参加五月份面试者：待6月11日公布成绩后自行体检，6月12日至13日。
三、材料要求：
1、有效期内的二代身份证原件。申请人委托他人代办的，代办人必须提供代办人的身份证原件，提交代办人和申请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无需提供申请人本人的身份证原件)。
2、纸质照片和电子照片。提交本人与网报上传照片同一底版的近期1寸正面免冠彩色证件照1张和电子照片1份。纸质照片规格为高×宽=38mm×30mm，电子照片像素为144×156或200K以内。纸质照片背面用圆珠笔正楷写明“三明学院、姓名和申请认定学科”（如：三明学院，张四，小学语文）。电子照片以“姓名身份证号”码命名（如：张四350403199808080018），发送到邮箱1352838102@qq.com，师范类按申请任教学科分类后打包发送（邮件标题：XXX学科电子照片），非师范类由个人发送后再到现场确认（邮件标题：XXX学科+姓名+电子照片）。
3、学历证书原件。师范类专业根据学校毕业初审名单确认，非师范类取得毕业证后再进行现场确认，我院将协同教务处对申请人的毕业资格进行复核。
4、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原件。证书信息在教师资格认定系统已核验的可不提交。信息核验不成功的，还须提供《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复印件。
5、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参加全国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人员，考试合格证明经认定系统核验通过的可不提交。否则需由申请人在国家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ntce.neea.edu.cn）上自行打印进一步确认。
6、《福建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检表》原件。由我院统一到三明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领取。
7、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要求提供的其它证明材料。
以上有关证件原件审核后退还本人。所有打印件与复印件统一用A4复印纸，确认后由现场确认点加盖单位公章。申请人提交的材料不全或不符合要求的，应于受理期限终止前补齐。
四、证书发放：
三明市教育局和三元区教育局对确认点提交的申请人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在规定的时间内做出是否认定教师资格的结论。7月21日后发放教师资格证和供申请人存档用的《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
师范类：由各专业统一领取，教师资格证发放到学生个人，申请表存入毕业生档案。
非师范类：1、可本人领取或委托他人代领，委托他人代领的，代办人必须提供代办人的身份证原件，提交由委托人手写的委托书、代办人和申请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
2、由我院统一代寄发，在现场确认时填写收件人地址和联系电话，统一通过EMS寄发，邮寄费20元。
教师资格认定报名网址：http://www.jszg.edu.cn
继续教育学院：网址：www.smucce.com
电话：0598-8033404  8313989 陈华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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